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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因業務需要經核准僱用有案之臨時人

員薪資給付標準，詳如說明，並自107年1月1日起生效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行政院於106年9月13日公布自107年1月1日起，軍公教人

員調薪3％，以期帶動國內企業薪資成長並增加內需。

二、為照顧本府臨時人員基本生活，並體恤其工作辛勞，參照

公務人員調薪標準3％，同步調整是類人員薪資給付標準

如下：

(一)國中（以下）畢業者，每月2萬2,660元。

(二)高中（職）畢業者，每月2萬2,887元。

(三)大專（以上）畢業者，每月2萬3,505元。

三、本府以外之機關委託或補助經費進用臨時人員、代收代付

及以工代賑之人員，以及經本府核定非屬上述標準支薪之

臨時人員，各依其薪資標準規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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